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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認可的婚姻關係 

1.本地注册婚姻 

本地注册婚姻是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而結婚儀式則必須在香港的婚姻

注册處或特許的禮拜場所舉行。此外，《婚姻條例》第 21(3A)條訂明，由婚姻監禮人主持的

婚禮可于香港任何地方舉行，但登記官辦事處及特許的禮拜場所除外。 

自 1971年年 10月 7日起，香港居民只可按照《婚姻條例》(香港法例第 181章)結爲合法夫

婦。 

精神失常而導致禁治産或准禁治産。 

2.海外注册婚姻 

在海外登記的婚姻，只要按照國家有效的法律辦理，一般都可以在香港被承認爲有效婚姻，

這與在香港登記沒有什麽不同。如果婚禮在海外舉行，登記在當地進行，婚姻將不受香港法

律的管轄。不過，如果雙方决定在香港離婚，仍可根據香港有關離婚法在香港辦理手續。 

3.中國舊式婚姻與新式婚姻 

除前述本地及海外登記婚姻外，香港法律亦承認兩類在 1971 年 10 月 7 日前締結的婚姻，

即中國舊式婚姻與新式婚姻。 

（1）中國舊式婚姻 

婚禮只要按照當時社會接受的中國傳統習俗舉行，無論是在香港舉行，還是在任何一個家庭

的原籍地(通常是中國大陸的故鄉)舉行，都是可以被承認的。 

（2）新式婚姻 

兩名年滿 16歲的未婚男女舉行公開的結婚儀式，幷由至少兩名見證人在場見證，而任何一

個擁有合理思維的人都會認爲他們已透過該儀式結爲夫婦。 

 

二、香港有關結婚的年齡、程序及婚禮規格的法律規定 

1.香港的法定最低結婚年齡爲 16歲(按公曆計算)。 

2.無論當事人居住在哪裏或屬任何國籍，都可以在香港登記結婚。 

3.根據香港法例，在香港結婚需經以下程序： 

（1）結婚其中一方須直接或透過婚姻監禮人向婚姻登記官（“登記官”）遞交擬結婚通知

書(“通知書”)。向登記處提交通知書時，同時需要提交一份MR21B，或婚姻登記所需的信

息。這可以在預約期間完成幷提交，但也可以選擇通過在綫上預先提交。 

（2）登記官須將通知書第 I 部展示在其辦事處，直至發出婚姻登記官的證明書或通知書的

3個月届滿爲止。 

（3）登記官須將通知書第 I 部展示在其辦事處，直至發出婚姻登記官的證明書或通知書的

3個月届滿爲止。 

（4）如符合所有法定要求，登記官可在通知書遞交後最少 15天，簽發「婚姻登記官證明書

｣，讓結婚雙方在通知書的三個月有效期內舉行婚禮。否則通知無效。如果想舉行婚禮，必

須重新提交通知書。 

（5）婚禮須在婚姻登記處由登記官主持，或在特許的禮拜場所由合資格的神職人員主持，



或由婚姻監禮人在香港其他地方主持。 

雙方舉行的婚禮必須是公開的，意即任何沒有獲邀的人士均能觀看。如，如果儀式的場地沒

有關閉，就被認爲符合開放的原則。這種婚姻也叫認可婚姻。上述兩類婚姻(中國舊式婚姻

和新式婚姻)雙方均可到婚姻登記處辦理登記手續；即雙方即使結婚，仍可到婚姻登記處辦

理登記。登記舊式婚姻或認可婚姻，便會成爲合法婚姻，因而在香港具有法律約束力，得到

法律承認，幷可强制執行。 

4.中國舊式婚姻與新式婚姻的登記手續 

登記人必須提供證據，證明有關婚姻的儀式是在 1971 年 10 月 7 日前舉行。兩名婚禮見證

人還必須作出法定聲明，確認他們出席了婚禮。有關文件必須向婚姻登記和記錄辦公室提交。 

登記申請經婚姻登記處批准後，對舊式婚姻或承認的新婚進行登記。 

雙方行禮後，如其中一方拒絕注册，另一方可向區域法院申請宣布婚姻，然後單方面辦理登

記手續。 

 

三、配偶的簽證要求和居港權事宜 

1.香港永久居民與海外人士結婚（中國內地人士除外） 

有意在香港定居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海外配偶（中國內地除外）必須爲受養人申請入境簽證。

申請人須證明其配偶爲香港永久居民或不受逗留期限限制的香港居民（即有權無條件入境或

可無條件逗留的人士）彼爲配偶的受養人。 

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能獲得受養人入境簽證： 

（1）提供合理證據，澄清申請人(“受養人”)與居住在香港的配偶(“擔保人”)之間的關係; 

（2）申請人沒有刑事定罪紀錄，亦不會對香港的安全構成威脅，或沒有涉及罪案； 

（3）擔保人可供養受養人在香港居住，幷爲其提供合適的居所。 

2.香港永久居民與內地人士結婚 

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網站載有在中國內地辦理婚姻登記手續的資料。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訂明，中國內地公民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辦理批准手續，香港居

民的內地配偶也不例外。內地居民來港定居，必須向內地戶口所在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

門申領“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內地公安機關將根據內地法律、政策和行政法規

審批和簽發單程證。換言之，內地配偶如要來港與家人團聚，必須向內地戶口所在地公安機

關申請單程證，幷可申請從內地帶未滿 18歲的子女來港。 

 


